
 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 

年产 500 吨左乙拉西坦原料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

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 

二 O 二一年  十二月 



I 

 

目 录 

 

1、概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2、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2.1 公示信息内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2.2 公示载体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2.2.1 网站公示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2.2.2 公示栏张贴公示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2.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 

附件一：承诺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 

 



1 

1、概述 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华海药业”）创建于 1989 年，

主营医药制剂、原料药及中间体，现有员工 7000 余人。2003 年 3 月，

华海药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。2005 年 6 月被中国证监

委确定为第二批股权分置试点单位之一。华海药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

企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确认的“五个一批”重点企业，是全国首家荣

获“国家环境友好企业”称号的医药企业。 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作为浙江华海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，在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的南洋片区（医化园

区）拥有两个厂区，分别为华海川南东厂区和华海川南西厂区，其前

身分别为浙江华海天诚药业有限公司和浙江华海致诚药业有限公司。 

为了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尽快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，促进企

业的可持续发展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拟投资

3582 万元，在西厂区实施年产 500 吨左乙拉西坦原料药项目。本项

目建成后，将形成年产 500 吨左乙拉西坦原料药及年产 500 吨溴化钠

联产产品的生产能力，可实现销售收入 25000 万元，利税 7500 万元。

本次项目实施后，企业将淘汰 W11 车间已验收的 500t/a 酰胺盐酸盐

产品。 

本次技改项目建设采用先进的生产装置，并在今后的实施过程将

进一步提升生产装置水平，加大“三废”的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设施，

减轻对周边的环境影响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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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，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为医药中间体制造项目，属于“二

十四、医药制造业”中“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、生物药品制品制

造 276”类别中的“全部”，评价类别为报告书。 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第

388 号令）：①第十二条。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

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

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：（一）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

单位网站发布；（二）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（显示屏）发布，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、

获取的场所发布。②第十四条。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整理、

归纳和分析，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。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

分歧意见的，建设单位还应当采取召开公众座谈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方

式，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、听取意见，并充分协商和论证。 

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通过在公司网站、环

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落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，最后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

情况的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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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

2.1 公示信息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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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示载体 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

海川南分公司网站、双闸村、团横村（土城）、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。征求意见的期限：2021 年 11 月 23 日~2021 年 12 月

6 日。 

2.2.1 网站公示 

网站公示截图如下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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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公示栏张贴公示 

公示照片如下所示。 

 

 

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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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闸村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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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横村（土城）公示照片 

2.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公示期间内，未接到公众以电话、信函、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

位或环评机构提交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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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承诺函 

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

 

   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，我公司承诺如下： 

本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“浙江华海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年产 500 吨左乙拉西坦原料药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的公众参与工作，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。 

本公司对所出具的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年产 500

吨左乙拉西坦原料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

负全部责任，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。 

 

承诺单位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川南分公司 

   承诺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13 日 

 

 

 


